
信息披露3434 2025年10月16日 星期四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376 证券简称：百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8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0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四号院钢设总院六层A区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春龙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业务规则和《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计17,232,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34,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共计17,198,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14%。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967,8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933,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56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51,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561％；反对 3,
26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383％；弃权 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8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4474％；反对3,26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86％；

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40％。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
1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307％；弃权 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9979％；反对3,1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29％；

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192％。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84％；弃权 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04％；

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91％。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84％；弃权 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04％；

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91％。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
1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84％；弃权 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9979％；反对3,1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04％；

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17％。

2.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
1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56％；弃权 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9979％；反对3,1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34％；

弃权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787％。

2.0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876％；反对 3,
15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093％；弃权 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7,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210％；反对3,15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598％；

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192％。

2.0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4,053,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515％；反对 3,
1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454％；弃权 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8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899％；反对3,1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09％；

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192％。

2.08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4,051,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404％；反对 3,
1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66％；弃权 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86,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780％；反对3,1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53％；

弃权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66％。

2.0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4,058,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811％；反对 3,

1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437％；弃权 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93,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1219％；反对3,1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90％；

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91％。

2.10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14,01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356％；反对 3,
1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110％；弃权 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51,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8570％；反对3,1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16％；

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814％。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795％；弃权 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55％；

弃权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4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92％；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92％；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53,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497％；反对 3,
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39％；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88,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881％；反对3,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16％；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55,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613％；反对 3,
1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23％；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90,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1006％；反对3,1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90％；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92％；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
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04％；反对3,1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92％；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5,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033％；反对 3,
1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03％；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80,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0380％；反对3,1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17％；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76,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820％；反对 3,
1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416％；弃权 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11,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2308％；反对3,1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88％；

弃权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04％。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
1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96％；弃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7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9979％；反对3,1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17％；

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04％。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昌百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春龙对于上述议案均进行

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李凡、李莉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163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恩捷转债”的

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恩捷转债”赎回价格：101.44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 2.00%，且当期利息含

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核准
的价格为准。

2、“恩捷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10月9日
3、“恩捷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30日
4、“恩捷转债”赎回日：2025年10月31日
5、“恩捷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10月28日
6、“恩捷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10月31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5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1月7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捷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0月30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恩捷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

完成后，“恩捷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摘牌，特提醒“恩捷转债”持有人注意
在限期内转股。“恩捷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恩捷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
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恩捷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
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恩捷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
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恩捷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

“恩捷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70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公开发行

了1,6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60,000.00万元，期限6年。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09号”文同意，公司1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2月28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恩捷转债”，债券代码“128095”。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情况
2024年 5月 17日，“恩捷转债”挂牌交易数量因回售减少 30张。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

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恩捷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号）。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
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0年 8月 17
日至2026年2月11日，初始转股价为64.61元/股。

2020年5月21日，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恩捷转
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
64.61元/股调整为64.4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76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22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69,444,444股（A股），新增股份于 2020年 9月 4日在深交所上市。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的相关条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0年9月4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格
由64.49元/股调整为65.09元/股。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8号）。

2020年9月28日，公司完成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司限制性股
票合计23,12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测算，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恩捷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65.09元/股。详见公司2020年9月28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82号）。

2021年4月30日，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1年4月30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
格由65.09元/股调整为64.92元/股。详见公司2021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号）。

2022年5月16日，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2年5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
格由64.92元/股调整为64.62元/股。详见公司2022年5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号）。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343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21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5,
421,412股（A股），新增股份于2023年6月20日在深交所上市。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 2023年 6月 20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 64.62
元/股调整为 66.64元/股。详见公司 2023年 6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号）。

2023年7月19日，公司完成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6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88,63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
测算，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恩捷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66.64元/股。详见公司2023年7月20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124号）。

2023年8月21日，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3年8月21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
格由66.64元/股调整为66.46元/股。详见公司2023年8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2号）。

2023年 9月 21日，公司实施 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3年9月21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转股
价格由66.46元/股调整为66.26元/股。详见公司2023年9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67号）。

2024年6月3日，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
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4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
66.26元/股调整为64.73元/股。详见公司2024年5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号）。

2024年9月9日，公司完成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76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532,399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司
限制性股票合计 40,7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测
算，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恩捷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64.73元/股。详见公司2024年9月10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203号）。

2024年11月5日，公司完成对回购股份5,905,097股的注销手续。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相关条款，公司对“恩捷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4年11月6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
64.73元/股调整为64.92元/股。详见公司2024年11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28号）。

2025年2月10日，公司完成对“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程序，自2025年2月11日起“恩
捷转债”转股价格由64.92元/股向下修正至32.00元/股。详见公司2025年2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关于向下修正“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号）。

2025年3月21日，公司完成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5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35,835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2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司
限制性股票合计1,735,482股的回购注销手续。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恩捷
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5年3月24日起“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32.00元/股调整为32.01
元/股。详见公司2025年3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号）。

2025年8月1日，公司完成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62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330,036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11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
司限制性股票合计 580,946股、1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 341,400股、4名激励对象
持有的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108,0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较小，经测算，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恩捷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32.01元/股。详见公司2025年8
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2号）。

二、“恩捷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1）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恩捷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
债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的情况
自2025年9月10日至2025年10月9日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恩捷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32.01元/股）的130%（即41.61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
发“恩捷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2025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恩捷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
定本次行使“恩捷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
盘后全部未转股的“恩捷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恩捷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
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恩捷转债”赎回价格为101.44元/张（含息、

含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2月1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0月31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2.00%×262÷365≈1.44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44=101.4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30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恩捷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恩捷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

的相关事项。
2、“恩捷转债”自2025年10月28日起停止交易。
3、“恩捷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0月30日。
4、“恩捷转债”自2025年10月31日起停止转股。
5、“恩捷转债”赎回日为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0月 30

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恩捷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恩捷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11月5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11月7日为赎回

款到达“恩捷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恩捷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恩
捷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
和“恩捷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877-8888661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

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恩捷转债”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恩捷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

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恩捷转债”的情况。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恩捷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

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
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
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0月30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恩捷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

后，“恩捷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恩捷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
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恩捷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
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恩捷转债”的核查意见；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67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股东会”）

于 2025年10月15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出
席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5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5日 9:
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兴路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B座1701-1703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飞霖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9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149,652,292股，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223人，代表股份 234,603,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406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股份 143,706,4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500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0人，代表股份90,897,39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7.9065％。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周成斌、江成汉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33,76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13％；反对774,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02％；弃权6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1,2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07％；反对77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45％；弃权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韩蔚、刁雁蓉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6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48号小区冠农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6
382,407,074
49.21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中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6,228,517
比例（%）
95.7692

反对
票数

15,708,357
比例（%）
4.1077

弃权
票数

470,200
比例（%）
0.1231

2、议案名称：关于追加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棉花期货交割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6,943,620
比例（%）
95.9562

反对
票数

15,263,054
比例（%）
3.9913

弃权
票数

200,400
比例（%）
0.052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议
案

关于追加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
棉花期货交割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5,295,809

46,010,912

比例（%）

73.6824

74.8456

反对

票数

15,708,357

15,263,054

比例（%）

25.5526

24.8283

弃权

票数

470,200

200,400

比例（%）

0.7650

0.326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立新、姜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5-04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上升1.2%，旅客周

转量同比上升5.6%。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0.3%，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3.4%；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4.8%，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11.4%；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0.8%，旅客周转量同比上
升6.6%。平均客座率83.2%，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国际航线同比上升4.7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上升5.1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2.9%，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4.6%。货运载运率为41.4%，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
2025年9月28日起，公司新增北京大兴-赣州瑞金航线（每周七班）。
2025年9月，本集团共引进5架A320系列飞机和2架B737系列飞机，退出1架B747系列飞机和1架A320系列飞机。截至2025年9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946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419架，融资租赁233

架，经营租赁294架。
2025年9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4、乘客人数(千)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5、货物及邮件(吨)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3、综合载运率(%)10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本月实际完成数

3,686.0
2,297.6
1,295.7
92.7

29,811.9
20,304.8
8,709.5
797.5
1,000.8
472.0
511.0
17.7

2,626.9
1,682.8
883.9
60.2

24,790.0
17,195.3
7,008.3
586.4
414.0
149.3
259.2
5.4

13,082.2
11,178.4
1,529.4
374.4

132,004.1
90,166.9
38,268.0
3,569.1
83.2
84.7
80.5
73.5
41.4
31.6
50.7
30.8
71.3
73.2
68.2
64.9

比上年同期增长(%)1

0.0
-2.6
5.3
-3.4
1.2
-0.3
4.8
-0.8
-2.9
-10.7
6.1

-13.2
5.6
3.2
10.6
5.3
5.6
3.4
11.4
6.6
4.6
-0.7
8.2
-6.9
3.7
2.4
12.4
8.2
2.7
1.6
5.9
-2.4
3.5
3.0
4.7
5.1
3.0
3.2
1.0
2.1
3.8
4.1
3.2
5.4

环比增长(%)1

-10.8
-11.3
-10.0
-10.5
-13.4
-13.7
-12.8
-12.7
-3.2
-1.0
-5.4
1.2
-9.8
-9.1
-10.4
-17.8
-13.9
-14.3
-12.3
-20.8
-4.9
11.4
-12.5
6.3

-14.0
-13.7
-14.3
-20.7
4.3
13.3
-12.2
4.1
-0.5
-0.6
0.4
-7.5
-0.7
3.5
-4.1
1.5
0.8
1.8
-0.3
-5.8

当年累计
完成数

34,338.7
21,640.3
11,804.3
894.1

275,812.3
188,501.5
79,686.4
7,624.4
9,491.0
4,690.1
4,624.7
176.1

23,385.8
14,968.3
7,846.9
570.7

224,186.8
156,756.2
61,764.8
5,665.8
3,700.2
1,235.3
2,418.6
46.3

119,869.2
102,343.5
13,899.2
3,626.4

1,120,977.8
737,690.7
352,893.2
30,393.9
81.3
83.2
77.5
74.3
39.0
26.3
52.3
26.3
68.1
69.2
66.5
63.8

比上年同期累计增长(%)1

3.0
-2.1
14.5
-3.5
2.9
-1.0
14.0
-1.7
3.5
-5.5
15.3
-9.4
5.3
1.5
13.7
-0.1
4.6
1.2
14.9
0.4
7.6
2.4
10.8
-6.2
2.2
0.6
15.3
2.5
4.8
3.3
8.7
-1.7
1.4
1.9
0.6
1.6
1.5
2.0
-2.1
0.9
1.5
2.5
-0.4
2.1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25-047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26
2024年11月25日~2025年11月24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79.85万股
0.1157%

1,119.1002万元
2.32元/股~2.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将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9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
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4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1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479.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57%，回购的最低价格为2.32元/股，回购的最高价格为2.3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119.1002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